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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聚能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召开时间：2018年 5月 25日 

2、会议召开地点：青海省西宁市东川工业园区金鑫路 6 号公司

会议室 

3、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、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、会议主持人：公司董事推荐董事张科全先生主持 

6、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议案议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规定 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共 2人，持

有表决权的股份 151,000,0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.00%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-- 

1 
 



公告编号：2018-012 

(一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由董事会秘书代表董事会汇

报董事会 2017 年度工作情况，董事会尽责履职情况及公司 2017 年

经营成果、2018 年发展计划与展望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51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
(二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监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发挥监督公司经营运作的职能作用，就 2017 年度具体工作情况

拟定了《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51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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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 2017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，结合审计报告数据，公司编制了

《2017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51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
(四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 2018 年度经营计划目标，公司编制了《2018 年年度财务

预算报告》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51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
(五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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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 2017 年 12 月 

31 日，公司未分配利润为-11,459.65 万元，鉴于公司经营状况及发

展需要，本年度暂不进行利润分配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51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
(六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公司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、等规章制度的要求，编制了《2017 年年度报告》及

《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。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2017年年度报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9）及《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010）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51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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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
(七)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公司 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是依法设立的，具有证券、

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。综合考虑审计质量和服务水平，公司

拟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 年度审

计机构，聘用期一年，审计费用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其工作量

情况协商确定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51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
(八)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 2018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对 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。

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预计 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3）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8,808,3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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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,关联股东青海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共

计 14,219.17万股回避表决。同意 880.83万股,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;反对股数 0股,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;弃权股数 0股,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(九)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

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为完善公司内部治理，加大对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相关责任人员的

问责力度，公司制定了《青海聚能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

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》。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

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

责任追究制度》的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4）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51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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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审议通过《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合并口径的股东权益合计 8,422.22

万元，负债 89,652.61 万元，总资产 98,074.83 万元，公司总股本

为 15,100.00 万元，累计未分配利润-11,459.65 万元，未弥补亏损

已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。鉴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

分之一的情况，公司将通过加强经营管理、大力拓展市场等方式提升

公司的盈利能力。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

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

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7）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51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     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大成(西宁)律师事务所 

   律师姓名：李海龙、李鹤鹏 

     结论性意见： 

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、法规、

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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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、有效；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

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，无新增或临时提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

及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青海聚能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

决议》 

（二）《北京市大成（西宁）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聚能钛业股份

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青海聚能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5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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